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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党字〔2020〕56 号 

 

 

东北大学党委关于印发《巡察工作 
干部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《巡察工作干部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党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

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东北大学委员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29 日  

 

 

 

中共东北大学委员会文件 

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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巡察工作干部管理暂行办法 
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和教育部党组“把巡察岗位作为发现、

培养、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，切实发挥‘熔炉’作用”的指

示精神，切实加强巡察工作干部队伍建设，规范管理，为巡

察工作提供坚强组织保障，根据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

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》《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

直属高等学校党委开展巡察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《中共东北大学

委员会巡察工作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巡察工作干部须具备的条件 

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巡察办）干部和党委遴

选参加巡察组及其他巡察工作的干部须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理想信念坚定，政治素养高，对党忠诚，在思想

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

致； 

（二）坚持原则、敢于担当，服从领导、任劳任怨，勇

于监督、依法办事，公道正派、作风优良，具有良好的口碑； 

（三）清正廉洁，组织纪律性强，遵守工作纪律，严守

工作秘密； 

（四）具有较强的发现问题、沟通协调、文字综合等能

力，熟悉巡察工作相关规定，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； 

（五）身体健康，能胜任工作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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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建立巡察工作干部库 

经学校党委同意，巡察办配合党委组织部（以下简称组

织部）统筹建立巡察工作干部库，从党委委员、纪委委员和

机关、直属部门、学院、二级党组织中，遴选部分领导干部

和业务骨干列入巡察工作干部库，作为组建党委巡察组的预

备人选。严格巡察工作干部库的准入条件，根据工作需要及

时补充或调整入库人员。 

坚持把参加巡察工作作为发现、培养、锻炼干部的重要

途径之一， 充分发挥党委委员、纪委委员作用，注重选派优

秀年轻干部、新提任干部等参加巡察工作。加强业务培训，

提高巡察工作干部政策水平和履职能力。 

各分党委、各部门应按照巡察工作干部应具备的条件要

求，积极向巡察工作干部库推荐干部，把党性强、作风好、

懂政策、敢担当、善斗争的干部推荐到巡察组工作。组织部

和巡察办要加强把关审核和严格考核。 

三、组建巡察组抽调干部的程序 

（一）每轮巡察前，根据工作需要，巡察办与组织部共

同制定组建巡察组抽调人员方案，报党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

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同意后，由组织部负责抽调干部参加

巡察工作。 

（二）抽调干部参加巡察工作采取一轮巡察一授权方式。

因工作需要延长抽调时间的，由巡察办征得组织部同意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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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适应巡察工作以及因特殊原因需要提前返回原单位的，由

巡察组向巡察办提出意见建议，巡察办报领导小组及组织部

办理。 

（三）巡察组在巡察期间，因特殊原因需要临时抽调人

员的，应当通过巡察办按程序报领导小组办理。巡察组不得

直接抽调人员参加巡察工作。 

四、对巡察工作干部的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抽调的干部编入巡察组工作，根据干部本人原任

职级授权安排相关工作，在巡察组工作期间统称为巡察工作

干部。 

（二）在巡察期间的工作日，按正常工作时间开展工作。 

（三）应认真履行巡察工作职责要求和工作规范，严格

遵守巡察工作纪律和保密纪律，签订《严守巡察工作纪律承

诺书》，不得向原单位汇报和透漏或向其他人透漏应当保密的

巡察工作情况。 

（四）巡察任务结束后，应按工作要求清退工作文件、

电脑和存储介质，不得擅自留存涉及巡察内容的巡察资料。 

（五）对违反巡察工作纪律的，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给予责令作出书面检查、通报批评或调

离岗位、免职、降职等组织处理；构成违纪的，按照有关规

定给予纪律处分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  

1.对应当发现的重要问题没有发现的；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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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不如实报告巡察情况，隐瞒、歪曲、捏造事实的；  

3.泄露、扩散巡察工作秘密的； 

4.工作中超越权限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； 

5.利用巡察工作便利谋取私利或者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

利益的； 

6.不自觉维护巡察组和巡察工作干部形象，造成不良影

响的； 

7.有违反巡察工作纪律的其他行为的。 

五、建立健全巡察工作干部激励约束机制 

（一）巡察组组长在巡察工作期间要以巡察工作任务为

主，确需要投入较多精力处理巡察工作以外的工作时，须报

领导小组负责同志同意，并向巡察办备案。 

（二）巡察组其他成员在巡察工作期间要以巡察工作任

务为主，在对被巡察单位开展现场巡察期间原则上不再承担

原单位工作任务，如确需回原单位处理有关事务，须向所在

巡察组组长请假并经组长同意。 

（三）巡察组实行组长负责制，巡察期间要对本组的巡

察工作干部严格教育、严格管理、严格监督。 

（四）领导小组及巡察办通过征求意见、函询、走访和

跟组服务等方式，加强对巡察组组长和工作人员的日常监督。 

（五）每轮巡察任务结束后，巡察组组长对本组巡察工

作干部的工作表现情况分别填写鉴定意见。巡察办结合巡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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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长的意见和日常了解的情况提出综合鉴定意见，并报领导

小组负责同志确定。巡察组成员的表现情况向组织部、人事

处等部门及巡察工作干部所在单位进行通报，并存入巡察档

案。 

（六）巡察办对巡察组组长工作表现情况提出评价建议，

报领导小组负责同志审定。有关情况由巡察办向组织部等部

门进行通报，并存入巡察档案。 

（七）相关部门把干部参加巡察工作的经历及其在巡察

工作中表现情况，作为干部年度考核、推荐表彰、选拔使用

等工作的一项重要考量。 

（八）抽调到巡察组承担具体巡察工作任务的干部，学

校给予一定的工作补助。 

（九）保障巡察工作干部的履职安全，严禁任何单位和

个人对如实发现和报告问题的巡察工作干部实施打击报复。

如遇到威胁、恐吓、报复的行为，学校将汇同公安机关等进

行严肃查处。 

 

附件 1.党委巡察工作干部巡察工作表现情况鉴定表  

附件 2.巡察组组长巡察工作表现情况鉴定表 

 

 

 
东北大学党委办公室 2020年 7 月 2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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